
口頭質詢
李良汪議員

《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仲裁制度》成效及政府墊支機制

　　本澳樓宇滲漏水問題對不少住戶造成長期困擾，過往由於無法解
決“入屋難”的情況，當大廈單位發生滲漏水時，往往需要冗長的時間處
理，且成效不彰，不單對受影響單位的住戶日常生活及精神造成極大困
擾，更可能因無法根治而需要不斷維修，所產生的費用亦造成持續的經
濟損失。

　　為協調解決上述問題，特區政府去年制定《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
仲裁制度》（下稱《滲漏水仲裁制度》），以應對“入屋難”、“檢測難”、
“追討難”等情況。【註1及註2】然而，《滲漏水仲裁制度》自去年9月1
日生效至今，僅受理約30宗仲裁申請。【註3】有受影響住戶直言，對制
度欠缺信心，尤其按照相關規定，入屋檢查滲漏水，仲裁程序按每一樓
宇、共同部分或單位計算，金額為7,950元【註4】。倘申請仲裁強制“入
屋”檢查後，發現相關單位並非滲漏水源頭單位，需自行承擔仲裁費
用，“未見官已經先打八十”，令不少遭受滲漏水困擾的居民對透過仲裁
處理的方式卻步。

　　此外，《滲漏水仲裁制度》的裁決雖具有等同初級法院判決的執行
效力，若滲漏源頭單位的業主不履行裁決進行維修，受影響的單位住戶
可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強制執行。【註2】惟現實中不少確定為
滲漏源頭的單位，其業權人往往不在單位居住甚至無法聯繫，在此情況
下，受影響業主亦只能自行墊支維修，日後能否聯絡相關業權人亦不得
而知，即使可以透過司法途徑追討，但亦會對受影響住戶再次造成精神、
時間，以至金錢上的困擾。

　　必須強調，樓宇及居住單位的保養和維修責任屬於業主，這是毋庸
置疑的，但不能忽視本澳現時有不少樓宇，尤其當中的“三無大廈”或長
者較多的樓宇，即使在現行機制下，要求相關人士墊支大額仲裁或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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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存在現實困難。在此情況下，滲漏水情況將會不斷惡化，倘當局
繼續放任不理，危及樓宇結構，最終影響的還是全社會。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滲漏水仲裁制度》自去年9月1日生效，當中雖指出，相關裁
決可作為強制執行的法律依據，為居民解決“入屋難”的問題，惟生效至
今超過半年，受理申請個案卻只有約30宗。對此，當局有何優化措施，
提升制度的實際成效，以達至快速有效解決糾紛的目的？尤其就不少居
民現時仍對當中規範存有疑慮，當局未來除了在資訊上作出宣傳，有何
計劃進一步向社會推廣上述制度，讓居民清晰當中的利弊及各項流程，
提升滲漏水雙方對自身權利義務的認識，使仲裁制度能更有效解決滲漏
水的長期困擾？

　　二、對於滲漏水源頭單位一直未能聯繫業權人作出維修的情況，為
避免情況惡化，受影響住戶需先行墊支維修費用，即使可向業權人追討，
但長期困擾加上墊支費用，對於基層家庭而言，可謂雪上加霜。對此，
當局會否研究為具有特定條件的居民作出適當支援，例如透過申請機制，
由特區政府以墊支方式先對未能聯繫業主的滲漏源頭單位進行緊急維修，
再透過法律程序向業權人追討，以減低受影響居民的經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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